
佛山市高明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督办通知

各镇政府（街道办），负有直接监管责任的区安委会成员单位：

2023 年 11 月 26 日，位于高明区荷城街道下良村工业区的

佛山市高明区镜尚洗衣服务部内发生一起蒸汽发生器爆炸事故，

造成 1 人死亡。我区成立事故调查组，形成了《高明荷城佛山市

高明区镜尚洗衣服务部“11·26”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》，

并报区政府批复同意了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进行处

理的建议，以及对我区各镇（街道）和相关部门提出的事故防范

和整改措施。现将有关事故调查报告发给你们，请落实好如下事

故防范和整改措施：

一、请区应急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有关规

定，对事故相关责任单位（镜尚服务部）给予行政处罚。

二、请各镇（街道）、相关部门认真汲取教训，贯彻落实“安

全第一，预防为主，综合治理”的方针，落实事故“四不放过”

原则，有效防范类似事故的发生。

（一）督促镜尚服务部要建立健全设备安全管理制度，完善

主动公开 明安办函〔2024〕7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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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风险设备操作规程，定期对场所内高风险设备进行风险辨识、

检查和维护保养，按照规定对蒸汽发生器、锅炉等危险设备操作

人员进行教育培训考核，确保操作人员具备操作技能方可上岗作

业。

（二）市场监管部门要按照《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

特种设备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的通知》（市监特设法〔2023〕37 号）

要求，深入开展违法生产使用小型锅炉专项检查行动，摸清全区

生产经营单位小型锅炉的底数，开展小型锅炉安全隐患大排查，

对违法生产使用小型锅炉的单位纳入重点监管对象，对存在重大

隐患的小型锅炉要坚决查处。

（三）市场监管部门、荷城街道办要加强事故警示教育宣传，

将该事故的警示教训传达到企业主要负责人、各级管理人员以及

一线从业人员，切实提高全员的安全意识。要采取多种形式，提

高小型锅炉的管理人员、操作人员的安全意识和操作水平，切实

通过安全操作保证日常生产安全运行。

三、请区应急局将对事故相关责任单位行政处罚执行情况于

2024 年 4 月 12 日前书面报区安委办。请区市场监管部门、荷城

街道办将落实事故报告提出的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、向辖区企业

进行事故通报的情况于 2024 年 4 月 12 日前报区安委办。请区市

场监管部门将开展小型锅炉安全隐患大排查情况于 2024 年 4 月

12 日前报区安委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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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高明荷城佛山市高明区镜尚洗衣服务部“11·26”一

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

佛山市高明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2024 年 3 月 18 日

（联系人：刘伟仪，联系电话：88219966，OA：区应急管理

局－区安委办）

抄送：各镇（街道）安委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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